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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建设〔2018〕99号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佛山市
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对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租售
监管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有关单位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、《广东省物业管理条例》和《关于加强我市新建住宅小区商品停车位（库）销售管理的通知》（佛建管〔2012〕6号）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为进一步优化我区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的销售和出租监管措施，遏制哄抬房价、强买强卖、投机炒作、恶意维权、扰乱社会秩序等乱象，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（现售备案）时所提交的商品房预（现）售方案中，应当包括该物业管理区域内规划车位（库）的销售和出租的方式、价格及价格有效期等内容，并承诺车位（库）销售和出租的价格标准、浮动幅度的有效期不得少于该车位（库）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之日起的两年。

商品房预（现）售方案应报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，并在销售现场的商品房销售信息公示栏上公示。

区住建部门、价格监督部门应加强对规划车位（库）销售、出租方案的指导，对于规划车位（库）的销售和出租价格未确定的，区住建部门不予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（现售备案），区价格监督部门不予办理明码标价监制手续，并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明确相关价格后重新申报。

二、在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前，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就该项目车位（库）的总体规划情况，以及销售和出租的车位（库）套数、范围、价格及其浮动幅度、价格承诺有效期和期满后调价方式等信息，在《佛山市南海区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销售和出租意向书》中向消费者进行书面告知，双方在意向书上签名确认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消费者可以在意向书中预约定意向购买的车位号，但在取得相关销售证明前，不得以认购、认筹、预订、排号、售卡等方式向购房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金、预订款、诚意金等费用。 
三、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，应当依法优先提供给本项目的业主（承租人）使用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取得车位现售备案证明之日起一年后，如有未出售的车位（库）的，应当实行租售并举。

如销售给本项目以外的单位或个人，应按照《关于加强我市新建住宅小区商品停车位（库）销售管理的通知》（佛建管〔2012〕6号）执行。

四、各镇（街道）职能部门要加强对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销售和出租情况的日常监管。对未按本通知要求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物业服务企业，经查属实，实施诚信扣分，暂停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网签业务。涉及违法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五、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于2019年2月1日后首次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（现售备案）的项目，按本通知执行。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的，可及时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反映。

附件：佛山市南海区商品住宅小区规划车位（库）销售和出租意向书

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 佛山市南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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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设综合室   2018年12月2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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